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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： 

據謝Ｏ鳳君陳訴：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渠

女何Ｏ瑜告訴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廖Ｏ忠等業務過

失傷害案件，未詳查事證，率為不起訴處分；又案經聲

請再議，詎遭駁回，均涉有違失等情乙案。案經本院調

查竣事，茲將調查意見臚列如后： 

一、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不起訴處分書業就被告等犯

罪不能證明等節，依職權進行調查並詳予論述，尚難

指有違失 

(一)按刑事訴訟法第 252 條第 10 款規定：「案件有左列

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起訴之處分：…十、犯罪嫌疑

不足者」，是若被告犯罪嫌疑不足，檢察官自應依

法為不起訴處分。 

(二)經查，本件陳訴人之女即告訴人何Ｏ瑜認行政院衛

生署新竹醫院（下稱新竹醫院）醫師鍾Ｏ強、蔡Ｏ

倫、廖Ｏ忠等人於民國（下同）89 年 6 月 27 日下

午 2 時 50 分為渠進行闌尾切除手術，惟告訴人術

後立即發覺右腳腳板及腳指不能轉動，嗣於 89 年 7

月 11 日自該院出院後右腳無法自行走動成癱瘓狀

。經診斷原因為右側坐骨神經病變，應與手術時不

當疏失行為有相關因果關係，乃認被告等三人涉有

刑法第 284 條第 2 項業務過失致重傷害罪嫌，於 89

年 12 月 26 日向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（下稱新

竹地檢署）提出告訴。新竹地檢署函轉新竹市東區

區公所調解委員會調解不成，嗣經檢察官偵查並於

93 年 11 月 30日 93 年度調偵字第 23 號不起訴處分

書認：「…該署分別向台北榮民總醫院、三軍總醫

院診治告訴人之主治醫師函查結果為：『…我們無

法判斷該病患右大腿坐骨神經病變的確定原因，我

們僅知病患右側坐骨神經於大腿段有病變，可能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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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受損的原因很多，並無法確定是手術姿勢不良所

引起的』及『…依本院目前的檢查及病歷記載，無

法斷定何員真正的致病原因為何』，…是告訴人上

開供稱尚非可採」、「…被告三人為盲腸手術之過

程，經該署檢察官會同告訴人…於 90 年 4 月 10 日

至新竹醫院手術室、恢復室及病房履勘，由當時診

療之醫護人及告訴人在現場解說並勘驗手術過程

；另於 93 年 3 月 2 日傳訊證人即新竹醫院刷手護

士馬Ｏ芬、…均證述手術過程順利，麻醉一次即成

功等情；以及於 93 年 3 月 16 日傳訊證人即新竹醫

院護理長荊Ｏ琴、…等人到署證述，均未見有何違

反手術、麻醉常規之情事，…」、「被告三人對告

訴人之手術過程是否有醫療過失一情，經檢察官依

職權二次送行政院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鑑定結

果，第一次鑑定書鑑定意見認如下：『一、闌尾切

除術乃在腹腔內進行操作，其手術視野與位於腹腔

後面之坐骨神經有相當大一段距離，在闌尾切除中

，傷及坐骨神經之可能性，頗難想像。…二、…在

實施脊椎麻醉過程中，所使用的麻醉藥及使用過程

均符合麻醉常規，並無不當之處。…』第二次鑑定

書鑑定意見，亦與第一次鑑定意見相同，仍認為被

告三人…於何珮瑜之闌尾手術過程與術後照顧，應

無疏失之處」、「另徵得告訴代理人謝Ｏ治、謝Ｏ

鳳同意，檢察官依職權送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林

口分院鑑定被告三人對告訴人之手術過程是否有

醫療過失，函覆鑑定意見如下：『一般而言：在平

躺下，作急性盲腸切除手術（手術期間 40 分鐘）

造成坐骨神經麻痺乙事，於臨床並未見過（但如大

腿外側持續三小時以上加上曾有嚴重腰痛病史，則

有可能）』…」等由，偵結不起訴在案。足見，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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竹地檢署業已就被告等涉犯罪嫌，依職權進行調查

，並就被告犯罪不能證明等節詳予論述，因認無證

據足資認定被告等之犯行，予以偵結不起訴在案。 

(三)綜上，新竹地檢署 93 年 11 月 30 日 93 年度調偵字

第 23 號不起訴處分書業已就被告等涉犯罪嫌，依

職權進行調查，並就被告等犯罪不能證明等節詳予

論述，因認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等確有犯

行，予以偵結不起訴，尚難指有違失。 

二、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駁回再議處分書業就新竹地檢

署不起訴處分書如何未有違誤等情，詳予論述，尚難

認有違失 

(一)按刑事訴訟法第 256 條第 1 項本文及第 258 條前段

分別規定：「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

，得於 7 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，經原檢察官

向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

議。」、「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

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駁回之。」 

(二)經查，本件告訴人何Ｏ瑜不服新竹地檢署 93 年度

調偵字第 23 號不起訴處分書，聲請再議，經台灣

高等法院檢察署（下稱高檢署）於 94 年 1 月 12 日

以 94 年度上聲議字第 148 號處分書審認：「按對

於醫學爭議之認定與判斷，屬於專門智識之範圍，

必依賴特別智識經驗，由具有特別智識經驗之專家

依現代醫學予以鑑定提出專業知識以供參酌。本件

被告等手術有無失當，與有無業務過失重傷害罪責

密切關連，原檢察官為求慎重，二度送請行政院衛

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鑑定，另徵得告訴代理人之同

意囑託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林口分院，其程序內

容並無瑕疵，自應認為合法之證據資料，聲請人指

摘三軍總醫院及榮民總醫院之上述函文內容隱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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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情，以及之鑑定草率，醫醫相護，並無證據可證

，空言主張，難以憑採。再聲請人謂其母親聽聞榮

民總醫院主治醫師傅Ｏ玲之上述口述，惟所稱之該

口述與傅Ｏ玲醫師書面函文內容不同，已令人生疑

，難以憑採。聲請人引用美國『事實推定過失原則

』係屬美國之民事判決，亦難以援用於本案。再按

調查證據是否勘驗，檢察官自有斟酌決定之權，原

檢察官會同聲請人、告訴代理人、被告三人及當時

之護理人員在現場解說並勘驗，並傳訊有關護理人

員，作為偵查之佐證，並無不合。至於應否傳喚三

軍總醫院及榮民總醫院主治醫師作證及其他之人

證，原檢察官就案情斟酌裁量結果，認本案事實依

卷證資料足以認定，而未予傳喚，亦難指為違法，

何況，聲請人在該兩院之治療過程，業經該兩院函

覆綦詳，…應無再行傳訊該兩院主治醫師之必要，

聲請人指原檢察官未調取聲請人之病歷，應有誤會

。再聲請人在新竹醫院之護理紀錄，早已存卷，而

聲請人之手術紀錄病歷全卷業經行政院衛生署醫

事審議委員會審酌，並認定被告等對聲請人之手術

及術後之照顧並無疏失，聲請人指摘原檢察官調取

聲請人之護理紀錄不當，亦不足採。聲請人另指未

傳訊聲請人之母謝Ｏ鳳及曾為聲請人治療的中醫

師，惟按本件業經 3 次鑑定，均查無積極證據，足

認被告等人並無任何過失犯行，核無傳訊僅帶同聲

請人就醫之聲請人之母謝Ｏ鳳之必要，另聲請人指

曾為其治療之中醫師，研判本件可能是手術中坐骨

神經梗到東西，導致神經受損云云，顯屬個人之意

見臆測，並無證據價值，亦無傳訊之必要。…本件

原檢察官偵查已臻完備，所為不起訴處分，洵屬有

據，再議意旨執意指摘，為無理由」等語，足徵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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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署業已就新竹地檢署不起訴處分如何未有違誤

等情，詳予論述。 

(三)綜上，高檢署駁回告訴人何Ｏ瑜聲請再議之處分書

業就新竹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書如何未有違誤等情

，詳予論述，尚難認有何未詳查事證之違失。 

三、台灣新竹地方法院對於告訴人交付審判之聲請，依職

權審理後認無理由而為駁回之裁定，尚難謂有違失 

(一)按刑事訴訟法第 25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：「告訴人

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，得於接受處分書後 10 日

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，向該管第 1 審法院聲請交

付審判。」復按，刑事訴訟法第 258 條之 3 第 1 項

至第 3 項分別規定：「聲請交付審判之裁定，法院

應以合議行之」、「法院認交付審判之聲請不合法

或無理由者，應駁回之；認為有理由者，應為交付

審判之裁定，並將正本送達於聲請人、檢察官及被

告」、「法院為前項裁定前，得為必要之調查」是

法院對於陳訴人合法交付審判之聲請，得為必要之

調查，若認其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，應以合議庭

為駁回聲請交付審判之裁定。 

(二)經查，本件告訴人不服高檢署於 94 年 1 月 12 日 94

年度上聲議字第 148 號處分書駁回再議之處分，依

法向台灣新竹地方法院（下稱新竹地院）聲請交付

審判，經新竹地院合議庭於 94 年 4 月 7 日以 94 年

度聲判字第 7 號刑事裁定以：「聲請人前開交付審

判意旨，已由聲請人針對新竹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書

向高檢署提出再議時主張，此業經該院調閱高檢署

前開案件核閱屬實」、「而高檢署檢察長對於聲請

人此部分再議意旨亦於前開處分書第 5 頁以下以：

『…聲請人引用美國事實推定過失原則係屬美國

之民事判決，亦難援用於本案。…原檢察官會同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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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人、…在現場解說並勘驗，並傳訊相關護理人員

，作為偵查之佐證，並無不合。至於應否傳喚三軍

總醫院及榮民總醫院主治醫師作證及其他之人證

，原檢察官就案情斟酌裁量結果，認本案事實依卷

證資料足以認定，而未予傳喚，亦難指為違法，何

況，聲請人在該兩院之治療過程，業經該兩院函覆

綦詳，…應無再行傳訊該兩院主治醫師之必要，聲

請人指原檢察官未調取聲請人之病歷，應有誤會。

…聲請人另指未傳訊聲請人之母謝Ｏ鳳及曾為聲

請人治療的中醫師，惟按本件業經 3 次鑑定，均查

無積極證據，足認被告等人並無任何過失犯行，核

無傳訊…必要。…』等語，對聲請人前開聲請再議

理由詳為指摘，核其認事用法均無不當。聲請人空

言不服駁回再議處分，猶仍執完全相同理由再聲請

本件交付審判，自難認為有理由」等由，認陳訴人

聲請交付審判為無理由，而予駁回之裁定。顯見，

新竹地院依職權審理本件交付審判之聲請，業就陳

訴人所提各點詳予論述其駁回之理由，並以合議庭

為駁回聲請交付審判之裁定。 

(三)綜上，新竹地院對於告訴人何Ｏ瑜交付審判之聲請

，經依職權審理後，認無理由而為駁回之裁定，尚

難謂有違失。 

四、陳訴人指陳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廖Ｏ忠等

涉嫌業務過失傷害案件之過程，李惠萍於作偽證指述

「渠女手術後有下床小便」之錄音帶疑似被消音等情

，容有誤會 

(一)按刑事訴訟法第 100 條之 1 規定：「訊問被告，應

全程連續錄音；必要時，並應全程連續錄影。但有

急迫情況且經記明筆錄者，不在此限。筆錄內所載

之被告陳述與錄音或錄影之內容不符者，除有前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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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書情形外，其不符之部分，不得作為證據。」 

(二)本件陳訴人指稱，新竹地檢署偵辦 93 年度調偵字

第 23 號廖Ｏ忠、鍾Ｏ強及蔡Ｏ倫等 3 人涉嫌業務

過失傷害案件過程中，被告護士李Ｏ萍於作偽證指

述「渠女手術後有下床小便」之錄音帶疑似被消音

等情。惟查，陳訴人之女何Ｏ瑜以新竹醫院護士李

Ｏ萍涉犯偽證罪，另於 94 年 8 月 30 日向新竹地檢

署提出告訴，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偵辦，認無其他

證據足資認定被告偽證罪嫌，依刑事訴訟法第 252

條第 10款，於 95年 7月 25日以 95年度偵字第 2912

號偵結不起訴處分在案。嗣陳訴人向最高法院檢察

署申訴，亦經新竹地檢署於 96 年 7 月 11 日以竹檢

慎厚 96 陳 15 字第 15019 號函復陳訴人：「該署 95

年度偵字第 2912 號偽證一案中，檢察官曾當庭勘

驗 92 年度偵續字第 56 號庭訊錄音帶，對於陳訴人

質疑錄音帶有部分內容消失一節，已做調查並於該

案不起訴處分書中說明，陳情人所指該錄音帶部分

空白一節，疑因電池電力不足導致錄音不清所致，

並非空白，且對案情並無影響，尚無送請鑑定之必

要」等語。 

(三)復查，本院審驗陳訴人指陳之 93 年 3 月 16 日庭訊

錄音帶略以：（A 面）「（問：什麼時候知道病人

腳出了問題？）李Ｏ萍：凌晨二時許，她說她腳好

像會麻，因為隨著個人體質，麻醉情形不一，我那

時候看她還能走動，所以就說再觀察一下，…我不

記得她是否有下床」、（B 面）「謝Ｏ鳳：李Ｏ萍

說得不實在，當初推出手術房之後…手術房的護士

跟我說，8 小時後，護士來看麻醉過了沒，結果後

來護士問的時侯，我女兒右腳是不能動，左腳可以

動，護士問她何感覺，她說麻麻的，所以那時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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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已經不能動，而不是如同李Ｏ萍所說還能下床，

…因為她不能動，所以才需要導尿…（指李惠萍）

是受過專業訓練的醫護人員，怎麼能講這種話。李

惠萍：我剛剛沒有說她下床。謝Ｏ鳳：你不是說她

還有下床尿。李Ｏ萍：我忘記她是自己下床，還是

在床上尿。謝Ｏ鳳：因為一直不能動，所以到早上

9 點才一大批醫師來會診，更早之前是只有一個不

曉得是實習或住院醫師來」等語，經核，該錄音帶

A 面前開內容疑似電池電力不足，音量漸趨弱小，

惟仍可分辨上述對話內容；又前開內容與該次訊問

筆錄記載：「李答：凌晨二時許，她說她腳會麻，

…我那時候看她還能走動，所以就說再觀察一下，

…一直到我交班，我不記得她是否有下床」、「（

以下訊問告訴代理人，均問：有何意見？）謝Ｏ鳳

答：李Ｏ萍說得不實在，當初推出手術房之後，…

而不是如同李Ｏ萍所說不能動。另外，因為她腳不

能下床尿，所以才導尿，因為一直不能動，所以到

隔天早上九點才有一大批醫生來看，…。謝Ｏ治答

：沒有」等語，雖有部分內容記載未完整，惟李惠

Ｏ萍確就告訴人是否下床乙節曾與謝Ｏ鳳有所爭

執修正如上述對話內容，此均有前開該署檢察官庭

訊錄音帶及訊問筆錄在卷可稽。此情亦與新竹地檢

署 98 年 7 月 31 日竹檢國德 98 調 2 字第 20044 號

函復本院說明：「A 面能聽到被告即護士李Ｏ萍稱

告發人（指何Ｏ瑜）的腳還能動，而在 B 面李Ｏ萍

應謝Ｏ鳳的爭執反應，已修正為忘記何Ｏ瑜是在下

床或在床上尿」、「是該錄音帶雖有空白片段，仍

能聽出李Ｏ萍並未確信何Ｏ瑜可下床走動，僅稱能

動而已，此與謝Ｏ鳳表示之情況接近」、「至筆錄

上記載李Ｏ萍之陳述『還能走動』應係記載筆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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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筆錄和錄音內容如有不符，自然以錄音為準」、

「被告鍾Ｏ強、廖Ｏ忠、蔡Ｏ倫三人是否應負業務

過失傷害之罪責，與李惠萍之『能動』之證述尚無

關聯」、「至錄音帶模糊不清之原因甚多，因錄音

時之設備老舊、電力不足，或錄音帶擺放之時間過

久均有可能，嗣該署設備改為光碟片錄影，效果已

見改善」等語相符。徵諸首揭刑事訴訟法規定意旨

，陳訴人所陳容有誤會。 

(四)綜上，陳訴人指陳新竹地檢署偵辦廖Ｏ忠、鍾Ｏ強

及蔡Ｏ倫等 3 人涉嫌業務過失傷害案件過程中，被

告護士李Ｏ萍於作偽證指述「渠女手術後有下床小

便」之錄音帶疑似被消音等情，容有誤會。 

五、告訴人何Ｏ瑜以台大醫院 95 年 11 月 21 日校附醫秘

字第 0950213695 號函等資料再行告訴，經台灣新竹

地方法院檢察署審認非屬新事實或新證據而予行政

簽結等節，亦難謂有違失 

(一)按不起訴處分已確定者，非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，

不得對於同一案件，再行起訴，刑事訴訟法第 260

條第 1 款定有明文。又最高法院 69 年台上第 1139

號判例意旨略以：「所謂發見新事實或新證據，係

指於不起訴處分前，未經發見，至其後始行發見者

而言，若不起訴處分前，已經提出之證據，經檢察

官調查斟酌者，即非前述條款所謂發見之新證據，

不得據以再行起訴。」 

(二)本件陳訴人陳稱，渠於 96 年 3 月 30 日當庭所提出

之台大醫院 95 年 11 月 21 日校秘字第 0950213695

號函，形式上確係「新事證」等情。經查，系爭台

大醫院 95 年 11 月 21 日校附醫秘字第 0950213695

號函業經告訴人何珮瑜於 96年 8月 6日向新竹地檢

署提起告訴，案經新竹地檢署於 96 年 11 月 1 日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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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告訴人略以：「陳訴人所提公函係在講述醫學文

獻記載及臨床實例機率之探討，僅係通盤的探討術

後發生神經病變的可能性及機率多寡，並非告訴人

個案之完整研究及手術過程鑑定報告，故無法僅憑

函文內概括性的醫理過程，即遽認被告 3 人確有過

失而導致陳訴人之傷害」、「所提出之新竹醫院行

政主任、復健科主任及麻醉科主任親自拜訪告訴人

之對話內容係告訴人於 89 年 10 月間所錄下，竟於

前案檢察官偵查時遲未提出，是否仍能視為新證據

已有疑義，且該次對話內容並非被告三人所親述，

…再者，…錄音內容中，亦僅係安撫之言，符合社

會常理，至於是否確實涉有刑責或是否需負擔民事

賠償責任，當由檢察及司法機關依法偵查處理，並

非醫院人員口頭承諾負其責任，即可認定被告三人

涉有刑責，…」、「告訴人所提出之 2 項事證，均

無法認為屬刑事訴訟法第 260 條所稱之新事實、新

證據。此外，復查無其他新事實、新證據…，告訴

人就業經不起訴處分確定之同一案件再行告訴，自

不得再行追訴」等情。另據新竹地檢署於 98 年 7

月 31 日以竹檢國德 98 調 2 字第 20044 號函復本院

說明略以：「謝Ｏ鳳於該署 95 年度陳字第 24 號調

查中，於 96 年 3 月 30 日當庭提出台大醫院 95 年

11 月 21 日校秘字第 0950213695 號函，嗣何Ｏ瑜以

之為新事證，附於 96 年 8 月 3 日之刑事告訴狀提出

告訴，該署以 96 年他字第 1491 號偵查後簽結，並

業以 96年 11月 1日竹檢慎智 96他 1491字第 22817

號函覆表示其非新事證，該署無法追訴之意旨」等

語，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，新竹地檢署前開認

定，經核與法並無不合。 

(三)綜上，告訴人何Ｏ瑜以台大醫院 95 年 11 月 21 日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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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字第 0950213695 號函，形式上確係「新事證」為

由，再行提起告訴，經新竹地檢署審認非屬新事實

或新證據而予行政簽結等節，尚難謂有何違失。惟

若陳訴人另發現有新事實或新證據，足就同一案件

再行起訴之事由，仍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260 條規定

，向相關機關提出告訴，附此併敘。 

六、本件陳訴人所提之醫療糾紛事件雖經司法途徑確定

新竹醫院並無賠償義務，惟對於醫療糾紛之處理及其

相關補償配套措施，行政院衛生署允宜研處因應 

(一)本件陳訴人之女何Ｏ瑜因新竹醫院醫師鍾Ｏ強等

人於渠闌尾切除手術後，發生右腳坐骨神經病變，

疑與手術疏失糾紛乙案，業經新竹市東區區公所於

91 年 8 月 20 日、93 年 3 月 31 日進行調解，因意

見不一致，調解不成立。刑事責任部分，經新竹地

院於 94 年 4 月 7 日以 94 年度聲判字第 7 號刑事裁

定駁回告訴人交付審判之聲請確定，民事責任部分

則經最高法院於 96 年 8 月 9 日以 96 年台上字第

1736 號裁定駁回何Ｏ瑜之上訴在案。是本件醫療糾

紛業經民刑事裁判確定被告鍾Ｏ強等 3人並無法律

責任。 

(二)又據行政院衛生署 98 年 11 月 9 日衛署醫字第

0980263227 號函復本院說明：「依醫療法第 82 條

第 2 項規定，醫療機構及其醫事人員因執行業務致

生損害於病人，以故意或過失為限，負損害賠償責

任。針對此一事件，該署新竹醫院並無『損害賠償

』義務，至於『補償』係屬道義責任問題，該署新

竹醫院執行醫療過程並無任何不妥之處，如予『補

償』，並非所宜」等語。惟查，客觀上本件陳訴人

之女何Ｏ瑜確係於新竹醫院進行闌尾切除手術後

，發生右腳坐骨神經之病變。雖無證據足資認定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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竹醫院及醫師等之責任，又消費者保護法之無過失

責任多數主張於醫療行為並不適用，惟新竹醫院得

否酌情予以社會救助，容有再行研議之餘地。有鑑

於國內醫療糾紛事件層出不窮，所採取醫療糾紛處

理模式，除法律訴訟外、自力救濟、抗議施壓等不

一而足，為保障消費者權益，促進醫病雙贏關係，

行政院衛生署允宜就此及早研處因應。 

(三)綜上，本件陳訴人所提之醫療糾紛事件雖經司法途

徑，確定新竹醫院並無損害賠償之義務，惟目前對

於醫療糾紛之處理及其相關社會救助等之配套措

施，均未有相關規定，行政院衛生署允宜就此及早

研處因應見復。  


